
陕西省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实施细则

（试行）

第一章总 则

第一条【目的依据】为规范我省重点排放单位参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的相关活动，

根据生态环境部《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和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的有关要

求，结合陕西省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适用范围】本细则适用于全省重点排放单位参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及相关

活动，包括重点排放单位名录确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编制、核查和复核。碳排放配额

的分配和清缴，碳排放权登记、交易、结算，技术服务机构的管理等，以及对前述活动

的监督管理。

第三条【部门职责】省生态环境厅统筹全省碳排放权交易监督管理工作，具体负责

本行政区内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单位名录确定、重点排放单位年度碳排放配额分配和清缴、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复核及数据上报、信息公开等工作。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不含

县级市）负责本市区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单位名录摸筛，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初审、报送，

重点排放单位履约情况督导以及日常监管执法活动。

第二章 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单位

第四条【纳入范围】温室气体排放单位符合下列条件的，应当列入温室气体重点排

放单位（以下简称“重点排放单位”）名录：

（一）属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

（二）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 2.6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第五条【名单确定】省生态环境厅按照生态环境部的有关规定，确定重点排放单位

名单，向生态环境部报告并向社会公开；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根据省生态环境厅下达的

上一年度重点排放单位名录及重点排放单位确定标准，每年更新辖区内重点排放单位名

单后报送省生态环境厅。

第六条【名单移出】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应当将有关情况报

送省生态环境厅。经省生态环境厅核实后，将相关温室气体排放单位从重点排放单位名

录中移出：

（一）连续二年温室气体排放未达到 2.6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

（二）因停业、关闭或者其他原因不再从事相关生产经营活动，因而不再排放温室

气体的。

第七条【信息公开】温室气体排放单位申请纳入重点排放单位名录的，由各设区市

生态环境局初审后报经省生态环境厅核实；经核实符合本细则第四条规定条件的，应将

其纳入重点排放单位名录并报送生态环境部。

省生态环境厅定期公开重点排放单位名录、碳排放配额清缴履约等信息。

第八条【内部制度】重点排放单位应当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建立温室气体排放核算

与报告内部管理制度和质量保障体系，重点排放单位应在全国碳排放数据报送和监管系

统报送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在国家规定的履约期限内足额完成碳排放配额清缴履约工作，

开展年度碳排放信息公开，并接受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与管理。

第三章 配额分配与登记

第九条【配额确定】省生态环境厅根据生态环境部制定的碳排放交易配额总量设定

与分配实施方案，确定我省重点排放单位的碳排放配额数量，并书面通知各设区市生态



环境局和重点排放单位，重点排放单位对配额确认无异议后，报生态环境部审定。重点

排放单位对分配的碳排放配额有异议的，可以自接到通知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向省生

态环境厅申请复核；省生态环境厅应当自接到复核申请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作出复核

决定。省生态环境厅待生态环境部下发配额总量后，向重点排放单位分配规定年度的碳

排放配额。各设区生态环境局与重点排放单位应当做好配额的对接与确认。配额的预分

配与配额核定发放经厅碳排放权交易监督管理工作专班确定后实施。

第十条【账户开设】纳入配额管理的重点排放单位，应向设区市生态环境局提交注

册登记系统和交易系统开户资料；相关材料须经各市生态环境局初核后报经省生态环境

厅审核，符合要求后报送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机构和交易机构。

第十一条【信息变更】重点排放单位存在以下信息变动的，应当向全国碳排放权注

册登记机构（以下简称“注册登记机构”）提交信息变更证明材料，办理登记账户信息

变更手续。相关材料须由设区市级生态环境局初核后报经省生态环境厅审核后方可提交。

（一）重点排放单位名称或者法定代表人;

（二）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类型、号码及有效期;

（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等规定的其他事项。

联系电话、邮箱、通讯地址等联系信息发生变化的，重点排放单位应当及时通过注

册登记系统在登记账户中予以更新。

第十二条【账户注销】发生下列情形的，重点排放单位应当向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

记机构提交相关申请材料，申请注销登记账户。相关申请材料须由设区市生态环境局初

核后报经省生态环境厅审核后方可提交。



（一）重点排放单位因合并、分立或者依法被解散以及破产等原因造成主体不存在

时;

（二）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等规定的其他情况。

重点排放单位申请注销登记账户时，应当完成配额清缴履约等相关业务。申请注销

登记账户期间和登记账户注销后，登记主体不能使用该账户进行交易等相关操作。

第十三条【分配方式】碳排放配额以免费分配为主，可以根据国家有关要求适时引

入有偿分配。

第十四条【配额注销】重点排放单位、机构和个人自愿注销的碳排放配额，在国家

碳排放配额总量中予以等量核减，不再进行分配、登记或交易，相关注销情况由省生态

环境厅向社会公开。

第四章 排放核查与配额清缴

第十五条【报告报送】重点排放单位应当根据生态环境部制定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

与报告技术规范，按照相关要求编制本单位上一年度的温室气体排放年报，载明排放量

以及与配额分配相关的数据，并于每年 3 月 31 日前通过全国碳排放数据报送和监管系

统报送省生态环境厅。排放报告所涉数据的原始记录和管理台账应当至少保存五年。

重点排放单位对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的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负责。重点排放单位

编制的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应当依法对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涉及国家秘密和商

业秘密的除外。

第十六条【报告核查】省生态环境厅组织开展全省重点排放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的核查复核，并将结果通过全国碳排放数据报送和监管系统告知重点排放单位。重点排



放单位应当根据核查机构开具的不符合项清单，修改完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最终核查

结果作为重点排放单位碳排放配额清缴依据。

省生态环境厅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或委托技术服务机构提供核查、复核服务。省生态

环境厅随机抽取各技术服务机构不低于 20%的重点排放单位核查结果进行复核。技术

服务机构应当对提交的核查、复核结果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负责。省生态环境厅

在年度核查任务结束后组织对技术服务机构进行综合评估，实施末位淘汰。

第十七条【异议处理】重点排放单位对核查结果有异议的，可以自被告知核查结果

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向省生态环境厅申请复核;省生态环境厅应当自接到复核申请之日

起十个工作日内，对异议申请进行复核并作出复核决定。

第十八条【配额清缴】重点排放单位应当在生态环境部规定的时限内向省生态环境

厅清缴上年度的碳排放配额。清缴量应当大于等于省生态环境厅核查结果确认的该单位

上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应做好配额清缴督促监管工作。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十九条【监管形式】 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应当建立常态化监督检查机制，根据

对重点排放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的核查结果，确定监督检查重点和频次，每年至少组

织一次抽检、抽查。

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应当采取“双随机、一公开”的方式，做好重点排放单位温室

气体排放和碳排放配额清缴情况的监督检查工作，相关情况按季度报省生态环境厅。

第二十条【执法监督】 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应当建立碳市场工作执法监督机制，

开展对现场核查、检验检测等重要环节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督。



第二十一条【机构监管】 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可以采取下列措施，对重点排放单

位和第三方服务机构进行监督管理：

（一）现场检查。检查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温室气体排放相关数据、排放设施、覆

盖范围、核算边界、企业台账、核算方法以及配额分配相关参数的规范性、真实性和准

确性;

（二）查阅、复制有关文件资料，查询检测机构信息、检查有关信息系统;

（三）要求就有关问题作出解释说明。

第二十二条【违法举报】 重点排放单位和其他交易主体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

公开有关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及相关活动信息，自觉接受公众监督。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发现重点排放单位和其他交易主体有违反本办法规定行为的，有权向设区的市级以上

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举报，接受举报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依法予以处理，按照有

关规定反馈处理结果并根据《陕西省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实施办法》进行奖励。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本细则中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温室气体：本实施细则所指温室气体仅指二氧化碳。

（二）碳排放：是指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燃烧活动和工业生产过程以及

土地利用变化与林业等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也包括因使用外购的电力和热力等所

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

（三）碳排放权：是指分配给重点排放单位的规定时期内的碳排放额度。

（四）碳排放配额：是指 1 个单位的碳排放配额相当于向大气排放 1 吨的二氧化碳

当量。



（五）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是指提供温室气体排放核算、碳资产管理、检验检测

等服务，能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技术服务机构。

第二十四条 本实施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